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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Z H O N G X I N G H U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地址（ l o c a t i o n）：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 0 号丽泽 S O H O   B 座 2 0 层 
20/F,Tower B,Lize SOHO,20 Lize Road,Fengtai District,Beijing PR China 
电 话 （ t e l ）： 0 1 0 - 5 1 4 2 3 8 1 8    传 真 （ f a x ）： 0 1 0 - 5 1 4 2 3 8 1 6 

 

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根据贵部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47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的有关要求，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

计师”、“我们”）作为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新股份”、“公

司”）2021 年度的年报审计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 你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 3.4 亿元，同比下降 18%，已连续四年下滑；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4.97 亿元和

-2.22 亿元，同比下降 992.92%和 151.74%，自 2021 年 8 月 3 日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后再次发生巨额亏损。你公司在回复我部 2020 年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回

函”）时称，公司主营营收及盈利水平稳定，债务问题逐渐得到缓解，2021 年主

营业务亏损情况将得到显著改善。请你公司： 

1.1 结合你公司回函内容及 2020 年年报关于 2021 年的经营计划，说明 2021

年实际经营业绩仍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准

确的情形，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和改善措施。 

公司回复： 

（1）2021 年度经营情况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39,869,916.91 元，较上年减少 74,607,320.50

元，降幅 18.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6,863,520.06 元。 

在光伏发电行业方面：2021 年，公司光伏发电业务营业收入为 13,784.04 万

元，毛利率 54.98%。光伏发电毛利率与上年持平，光伏发电收入较上年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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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出售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中盛”）、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中至正”）、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坤仁合”）、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海鹰”）、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协通”）（以下简称“5 家光伏孙公司”）以及三个受灾电站新余德佑太阳能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德佑”）、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永聚”）、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晟日”）

修复期间停发电导致发电量减少。 

在精细化工行业方面：2021 年，公司精细化工业务营业收入为 20,202.96 万

元，毛利率 12.57%。自 2021 年初以来，受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和国内化工厂

集中检修等影响，精细化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原料期间涨幅最高达到

60%；受化工原料大幅波动影响，精细化工业务板块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11.49%，

毛利损失约 0.18 亿元。 

在高息债务方面：2021 年末公司总负债为 84,511.26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21.63%；财务费用为 13,026.54 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12.38%。公司于 2021 年 4

月、8 月，分别实现了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斯”）、东莞瑞

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瑞禾”）遗留债务的重组，并于 2021 年 7

月至 2021 年 11 月清偿了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融资租赁”）

合计 8,981.58 万元的本息及违约金；于 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清偿了东莞瑞

禾合计 13,800 万元的高息债务；于 2021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先行归还了深

圳市联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联玺投资”）合计 12,000 万元的预付土地

拆迁补偿款，减少了违约金的开支。通过一系列债务重组和清偿工作，公司 2021

年度减免债务违约金损失 6,059.10 万元，母公司财务成本由 2021 年期初的综合

年化 27.63%降至 2021 年四季度年化 15.40%，显著减轻了公司综合债务负担。

且截止回函日，公司账面有息负债已显著降低至 52,870.19 万元，期间再未出现

过债务违约导致的财务风险。 

在资金流动性方面：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 10,608.75 万元，

较上年度增加 118.38%。本年度公司出售 5 家光伏孙公司，交易总对价合计 91,600

万元，通过出售此部分含国家能源补贴的光伏电站，从而对账面应收账款进行贴

现处置，获得现金流的同时降低坏账计提敞口，以保障公司经营和偿付流动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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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而解决存量高息债务问题。 

（2）2021 年亏损原因重点分析 

① 2021 年转让部分光伏孙公司股权，因早期投入成本过高，且存在外部应

付账款及负债，导致交易后产生大额亏损，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同时，电站交割

过程中产生较大消缺成本支出、税费支出和中间费用等，共导致 2.78 亿元亏损。 

②公司高息债务压力虽得到有效缓解，利率有所降低，但因大部分高息债务

于 2021 年三季度才得到解决，因此全年统计口径的财务费用仍然高达 1.20 亿元。 

③参股公司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锦泰”）产生超预期亏

损，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产生 0.56 亿元投资亏损；另因青海锦泰

其他股东增资导致公司持股比例由 16.67%下降至 9.88%，被动稀释的比例份额

视同处置，产生的稀释收益计入处置收益共计 0.19 亿元。投资青海锦泰对本年

度公司净利润影响约-0.37 亿元。 

④受化工原料大幅波动影响，精细化工业务板块毛利率下降 11.49%，毛利

损失约 0.18 亿元；持有的光伏电站部分出售后，光伏业务发电收入下降 0.51 亿

元，下降比例 27.17%。 

（3）拟采取的措施 

光伏电站业务：截至回函日，公司已完成新余德佑、合肥晟日受灾电站的修

复和并网工作，剩余合肥永聚受灾电站计划于 2022 年上半年完成修复工作，预

计全年贡献 6,198.33 万元发电营收增量及 3,581.47 万元营业利润。同时，已并网

的项目重点抓发电质量，做好存量电站的运维、管理，提升发电效率，且基于近

期电站交割经验，提前完成剩余在手电站的全面消缺工作。 

精细化工业务：优化控制产品综合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快落实

传统业务的优势重拾，进一步发挥生产基地剩余产能，完善以核心产品带动关联

产品和关联服务，夺回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综上所述，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情况稳定，高息债务显著缓解，主营业务精

细化工行业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毛利率有所下降；光伏发电业务因出售 5

家光伏孙公司及 3 家受灾电站停运导致发电量减少，进而导致发电收入减少。公

司前次披露的 2020 年年报及 2020 年年报回函不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准确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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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结合你公司前期被撤销风险警示的条件和进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等可能被再次实施风险警示的情

形。 

公司回复： 

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总收入 33,986.99 万元，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为 33,418.2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1,579.56 万元，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稳定，

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2021 年度，公司通过出售 5 家光伏孙公司

获取资金并偿还部分高息债务，公司高息债务显著缓解，并计划于 2022 年全部

清偿完毕。综上所述，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且将于 2022 年完成资产负债结

构的优化工作，不存在被再次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形。 

1.3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相关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向管理层了解 2021 年整体经营计划和完成情况，分析公司主要的财务状

况、偿债能力变化及盈利能力，与 2020 年年报回函的差异原因； 

②检查公司银行账户报告期内解除冻结的相关资料，函证报告期末银行账户

的受限情况； 

③了解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情况，以及 2021 年的经营计划、债务

偿还计划及资金来源，并评估管理层的应对措施。 

（2）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兆新股份 2021 年营业收入变化主要为

光伏发电业务，5 家光伏孙公司股权处置后光伏业务收入下降所致，2021 年处置

的 5 家光伏孙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 11,266.69 万元，占当期公司整体收入的

27.38%。上述 5 家光伏孙公司股权于 2021 年 6 月、2021 年 8 月处置后收入不纳

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 2021 年营业收入有较大影响。经营业绩方面，如

公司所述，受处置光伏孙公司股权及高息债务化解的影响，对 2021 年经营结果

产生较大影响。根据银行函证回函信息确认，兆新股份主要银行账户不存在被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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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情况。我们对管理层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进行了了解和再评估，公司

至少未来 12 个月内持续经营方面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你公司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为-2.74 亿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2.44

亿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0.15 亿元，合同违约金-0.24 亿

元。请你公司： 

2.1 说明非流动资产处置所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相关交易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资产内容、交易对手方、处置目的、交易金额、完成交割时间等。 

公司回复：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包括：五家光伏孙公司处置损失 27,779.79 万元，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虹彩”）45%剩余股权处置收

益 1,449.63 万元，参股公司青海锦泰被动稀释的比例份额产生处置收益共计

1,909.53 万元。非流动资产处置所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相关交易内容如下所述。 

（1）五家光伏孙公司处置损失共计 27,779.79 万元。 

单位：万元 

处置标的公司 审议程序 交易内容 交易对手方 处置目的 交易金额 
交割完成

时间 

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益 

佛山市中盛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

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

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

会审议。 

处置 100%

股权 

天津泽裕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 

实现大额应

收新能源补

贴款回收，

保障公司经

营和偿付流

动性需求，

加速对外债

务的偿付。 

10,100.00  
2021 年 8

月 25 日 
-2,150.89  

惠州中至正新

能源有限公司 

处置 100%

股权 

天津泽裕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 
7,500.00  

2021 年 7

月 8 日 
-1,455.74  

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圣坤

仁合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

十三次会

议、2021 年

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

过。 

处置 100%

股权 

天津泽裕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 
44,500.00  

2021 年 9

月 14 日 
-14,729.15  

永新县海鹰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处置 100%

股权 

天津泽裕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 
12,000.00  

2021 年 8

月 27 日 
-3,605.10  

河南协通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

司 

处置 100%

股权 

天津泽裕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 
17,500.00  

2021 年 9

月 7 日 
-5,838.91  

（2）深圳虹彩 45%剩余股权处置收益 1,449.63 万元。 

单位：万元 

处置标的公司 审议程序 交易内容 交易对手方 处置目的 交易金额 
交割完

成时间 

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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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虹彩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十一

次会议、

2021 年第

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通过。 

处置 45%

股权 

深圳市华哲

经纬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剥离非主

营业务 
1,260.00  

2021 年

8月 6日 
1,449.63  

（3）因本期参股公司青海锦泰其他股东对其进行增资，公司持股比例由

16.67%下降至 9.88%，该持股比例被稀释但仍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属于“除净损

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被动稀释的比例份额视同处置，产生的稀释收益计入处

置损益共计 1,909.53 万元。 

单位：万元 

处置标的公司 审议程序 交易内容 交易对手方 处置目的 
交易

金额 

交割完成

时间 

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益 

青海锦泰钾肥有

限公司 

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

次会议 

放弃增资优先认

购权，持股比例

将从 16.67%下降

至 9.88% 

增资方 

基于公司

战略规划

和经营发

展的考虑 

-- 
2021 年 9

月 30 日 
1,909.53  

 

2.2 说明关于金融资产的有关会计处理、投资收益的具体确认过程及相关公

允价值的确定依据，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投资为公司持有的权益工具投资，主要采用市场法、资

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估值计量。其中：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海

物贸（深圳）有限公司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恶化，所以公司以资产

基础法、收益法为公允价值的合理估计进行计量；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微公司”）因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股权转让，交易对价

可作为股权公允价值参考，因此公司按市场法进行合理估计和计量。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期末余额 

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5.12 -147.58 27.54 

中海物贸（深圳）有限公司 0 0 0 

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382.52 -1,308.91 18,073.61 

合计 19,557.64 -1,456.49 18,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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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价值参考可比公司锦江在线、大众

交通、富临运业的市盈率和预期增长率，测算其每股价值为1.22元，公司所持股

权价值为27.54万元，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47.58万元，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可比公司 锦江在线 大众交通 申通地铁 富临运业 

可比公司市盈率 21.85 14.93 57.3 18.29 

可比公司预期增长率 69.95% -21.25% -11.65% 33.33% 

修正增长率 17.60%（a） 

修正后市盈率 28.0925（b） 

 

乐途宝 金额（元） 注 

股本 1,162,882 c 

销售收入 43,519,967.27 d 

净利润 17821.99 e 

每股收益      0.01533  f=e/c 

预期增长率 50% g 

每股价值         1.22  h=b/a*f*g 

持股比例 19.36% i 

股权公允价值   275,443.59  j=c*i*h 

（2）中小微公司股权期初账面价值为19,382.52万元，持股比例为17.39%，

根据中小微公司2022年2月发来的股东会决议所列明的股权转让事项，中小微公

司股权整体估值为103,956.00万元，公司所持份额的股权市场价值为18,073.61万

元，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308.91万元，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股权出让方 股权受让方 
交易股权所

占比例 
交易对价（万元） 

新余美福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金霞 0.1635% 170 

新余美福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乐达卓投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7% 1,130 

深圳市鑫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高勇 0.1924% 200 

深圳市鑫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帆达投资有限公司 0.2886% 300 

中小微公司股权整体估值 103,956 

持股比例 17.39% 

持有份额的股权公允价值 18,073.61 

账面原值 19,382.5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308.91 

因此，公司对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及变动损益的确认及计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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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说明合同违约金的形成原因及交易内容，相关交易事项履行相关审议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公司回复： 

合同违约金主要包括应退联玺投资拆迁补偿款相关违约金 1,318.00 万元、新

余德佑融资租赁合同违约金 838.12 万元。具体如下： 

（1）公司石岩街道兆新能源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拆迁补偿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29日、2020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深

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兆新能源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议

案》，公司作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兆新能源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以下

简称“项目”）的申报主体，同意联玺投资作为项目的城市更新实施主体，且双

方一致同意就公司本项目更新范围内全部土地及物业权益，联玺投资以货币形式

予以补偿，拆迁补偿款总价人民币25,000万元。之后公司收到联玺投资首期拆迁

补偿款13,000万元。后续因标的资产受限情况未能解除，公司未能根据协议约定

完成全部土地、物业移交手续，构成违约，需按该协议约定的各类补偿总额的万

分之一向联玺投资支付违约金。 

2021年6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兆新能源工业

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公司与联玺投资约定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前先行退还首期拆迁补

偿款13,000万元。因公司未在2021年6月15日前退还首期款，需根据补充协议按

照应付款金额的0.05%/日向联玺投资支付违约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退还首期款 13,000 万元，已无违约情形，

计提的相关违约金总计 1,318 万元尚未支付。  

（2）新余德佑与广西融资租赁融资事项 

2018年4月4日，全资孙公司新余德佑与广西融资租赁签署编号为“桂租[2018]

年租字第[019]号”融资租赁合同，融资总额2.6亿元。合同约定：“承租人逾期履

行支付租金义务或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的，应以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每日为计

算标准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 

2020年4月15日，公司逾期支付广西融资租赁当期租金，构成违约，公司按照

合同约定计提相关合同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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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广西融资租赁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约定若公

司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前付清所有欠款，逾期违约金以年化 15.4%的标准、按

预期金额和相应逾期时间计算，在此基础上广西融资租赁同意再减免 25 万元。

据此测算共计减免违约金 271.95 万元。实际计入 2021 年的违约金总额为 838.12

万元。 

上述广西融资租赁融资逾期未达到披露标准，公司已在 2020 年年度报告、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2.4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相关专项核查中执行的相关审计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查阅公司对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审批文件、签订的交易协议，梳理核查交易

的交割、回款进程，对交易对手进行调查访谈； 

②核查金融资产本期相关会计处理、公允价值变动的客观信息和数据； 

③核查梳理现有协议的履约情况，按照约定的条款重新计算违约金。 

（2）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兆新股份为获取现金用于解决有息债务

进行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即 5 家光伏孙公司股权处置，内部审议流程符合公司相关

的内部控制制度要求。 

报告期关于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主要包括：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根据客观公

允价值变动情况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被投资单位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在市场上交易价格变动确认的持有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被投资单位深圳市乐途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按同行业市盈率及增长率评估的

股权价值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金融资产

的相关规定，公允价值变动确认的依据充分、适当。 

报告期内兆新股份违约金主要包括：与联玺投资《关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兆新能源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未按约

定退还首期拆迁补偿款人民币 13,000 万元形成的 1,318.00 万元违约金；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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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合同，兆新股份逾期支付租金产生的违约金为

838.12 万元。 

3.你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项目中“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29

亿元，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总额的 33.85%。请你公司以列表方式说明上述项目

的明细及金额，并说明有关款项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大幅增长的合理性。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本年度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万元） 注 

电站股权处置相关居间费                3,794.10  （1） 

电站消缺整改相关费用                   495.00  （1） 

咨询费                1,745.39  （2） 

退联玺投资款项                1,000.00  （3） 

顾问费                   603.32  （2） 

保险费                   597.77  （4） 

房租及管理费                   445.48   

审计费                   299.50  （2） 

律师费                   171.30  （2） 

广告费                   111.05   

其他费用及往来项                3,671.02   

合计             12,933.93   

（1）本年度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共计 1.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0.39 亿元，增长原因主要是本年度处置光伏孙公司当期支付相关居间费共计

3,794.10 万元，处置过程中支出的消缺整改费用 495 万元。 

（2）咨询费、顾问费用支出主要因本年度定增、收购、评估、审计、律师

等事项聘请外部中介机构所致。 

（3）退联玺投资款项支出主要因公司石岩街道兆新能源工业园城市更新单

元项目拆迁补偿事项违约，退回预收的首期款所致。详见第 2 问第 2.3 项第（1）

点。 

（4）保险费主要为电站财产险、董责险、进出口信用险及其他保险费用。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对兆新股份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进行了核查，

包括资金支出的相关交易文件及货币资金支出的内部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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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新股份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 5 家光伏孙公司股权处置

中获取居间服务产生的居间费、电站消缺费用、退还联玺投资拆迁补偿款项，以

及日常经营过程聘请外部中介机构支付的相关费用，增长的支出主要是报告期内

处置资产事项产生的。相关支出审批符合程序。 

4.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77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达

52.06%，占流动资产比例达 63.90%，前五名欠款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1.53

亿元，占比达 68.45%。此外，你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48

亿元，同比下降 151.74%，近年来首次为负。请你公司： 

4.1 结合你公司信用政策、应收账款周转率具体变化等说明经营性回款大幅

下滑的原因，是否存在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不当放宽等情形，是否存在大额坏

账损失风险，你公司针对逾期应收账款已采取的催收政策或追偿措施等。 

公司回复： 

公司 2021 年信用政策与 2020 年一致，未发生变化，2021 年应收账款周转

率 1.06，比 2020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 0.95 上升 0.11，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中有四

名为光伏电站发电产生的应收新能源补贴款，金额为 1.47 亿元，占前五名应收

账款的 96.08%，公司考虑到应收新能源补贴款的回款周期较长的因素，按照预

期信用损失一般模型组合计提了应收新能源补贴款的相应坏账准备，预期信用损

失率为 4.58%，公司经营性回款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出售 5 家光

伏孙公司导致报告期内合并现金流量减少，出售电站的容量为 124.68 兆瓦，占

比 48.61%；二是由于 3 家受灾光伏电站停止发电，容量为 75 兆瓦，占比 29.24%。

公司不存在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不当放宽的情形，应收新能源补贴不存在大额坏

账损失的风险。 

4.2 说明前五名欠款方发生原因、业务性质、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或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期后偿还情况等。 

公司回复：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或关联方

非经营性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 

占应收账

款期末余

额合计数

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期后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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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 

第 1 名 新能源补贴 否 61,310,213.93 27.34% 2,808,477.27 无 

第 2 名 新能源补贴 否 51,509,784.65 22.97% 2,388,233.55 无 

第 3 名 新能源补贴 否 22,844,135.54 10.19% 1,046,436.33 无 

第 4 名 新能源补贴 否 11,304,722.99 5.04% 517,842.88 无 

第 5 名 货款 否 6,523,401.90 2.91% 6,523,401.90 无 

合  计 -- -- 153,492,259.01 68.45% 13,284,391.93  

公司前五名欠款方中前四名均为各孙公司应收光伏发电新能源补贴款，金额

为 1.47 亿元，第五名为应收辽宁润迪汽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金额 652

万元，公司已对该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公司与前五名欠款方不存在关联

交易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未收到前五名欠款

方偿还本款项。 

4.3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但不限于： 

①对与应收账款日常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估

及测试； 

②结合营业收入审计程序，以抽样方式检查与应收账款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

件。对精细化工产品主要检查产品销售合同、销售发票、报送单、报送单、出库

单等；对光伏业务，主要检查项目的备案文件、并网验收报告、电价批复文件、

购售电合同、电费结算单、发票等，进一步核查经营性回款大幅下滑的原因； 

③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2）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兆新股份经营性回款大幅下滑主要为公

司处置部分运营的电站公司股权，其应收账款一并转让所致，未发现存在销售政

策、信用政策不当放宽等情形。公司合并口径前五名欠款方占比约 70%，集中度

较高，前四名均为电站应收新能源补贴款，上述电站均为 2017 年以前投资建设，

发电收入主要来源于购电企业购电价格与按规定取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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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两部分，且国家补贴款占比较大。第五名辽宁润迪汽车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款项为以前年度精细化工产品销售货款，公司已对该应收账款全额计提

坏帐准备。上述公司应收款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你公司报告期管理费用达 1.2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6%，占营业收入比

例从前一年度的 14.75%上升至 36.58%，附注显示主要系咨询费、顾问费大幅

增长所致；财务费用 1.3 亿元，同比下降 12.38%，其中新增融资居间费 0.16 亿

元。请你公司： 

5.1 以列表方式说明咨询费、顾问费及融资居间费的明细及金额，并说明有

关款项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2021 年，公司出售五家光伏孙公司，交易总对价合计 91,600 万元，均

委托了第三方中介机构提供咨询顾问服务以寻求最优交易方案，实现公司资产出

售利益最大化。相关居间费合计 5,350 万元（不含税金额为 5,060.89 万元），具

体如下： 

标的公司 
交易对价 

（万元） 
交易对手方 

居间费用 

（万元） 

资产出售扣除居间费

用及消缺扣款后实现

的现金净流入（万元）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 7,500 

天津泽裕能

源管理有限

公司 

2,100.00 

5,742.00 

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10,100 8,557.73 

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12,000 

3,250.00 

  10,441.37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

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4,500 39,822.35 

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7,500 15,323.31 

合计 91,600.00 -- 5,350.00 79,886.76 

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净流入金额中尚有 1.58 亿元未收，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尚有 7,260

万元未收。 

公司出售 5 家光伏孙公司虽产生处置亏损，但股权出售可实现账面高达 3.51

亿元应收新能源补贴款回收，降低 2021 年度应收账款坏账计提金额，且有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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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司运营保障和偿付流动性需求，加速历史遗留问题中对外高息负债的偿付，

有利于减轻公司债务负担。 

（2）财务费用中融资居间费合计 1,603.06 万元，明细如下： 

项  目 
涉及债务及违约

金余额（万元） 

融资顾问费金

额（万元） 

节省财务费用及违

约金支出（万元） 
事由 

东莞瑞禾债权重组融

资顾问费（逾期债务） 
50,253.40 962.26 4,855.32 

东莞瑞禾债务纠纷事项，公

司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寻找

新债权人，实现债务重组并

释放资产账户冻结。并且实

现约 1,868.15 万元违约金的

豁免。 

科恩斯债权重组融资

顾问费（逾期债务） 
9,366.88 480.20 1,203.78 

科恩斯债务纠纷事项，公司

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寻找新

债权人，实现债务重组并释

放资产账户冻结。并且实现

约 485.09 万元违约金的豁

免。 

其他中短期融资顾问

费 
-- 160.60 -- 

公司委托了第三方中介机构

寻找新债权人，以缓解公司

资金短期流动性紧缺，恢复

稳定经营。 

合 计 59,620.28 1,603.06  6,059.10 -- 

本年度债务重组合计 59,620.28 万元，相关财务顾问费合计 1,442.46 万元，

通过债务重组，公司本年度减免债务违约金损失 6,059.10 万元，母公司相关高息

债务成本由 2021 年一季度的综合年化 27.63%降至 2021 年四季度的综合年化

15.40%，显著减轻了公司综合债务负担。此外，公司引入新债权方化解了原高息

负债出借方对公司部分资产及银行账户的冻结，期间释放大量资产得以处置，使

公司重获资金流动性并大幅降低负债率。 

5.2 结合报告期财务费用变动情况，说明你公司 2020 年年报及年报问询函

回函称将“缓解偿债压力，降低利息支出”的措施是否有效，你公司后续拟采

取的进一步措施及安排。 

公司回复： 

2021 年度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为 11,368.38 万元，相比上年度下降

22.52%。 

2021 年末有息负债中其他应付款 45,567.04 万元，长期应付款 2,345.75 万元，

长期借款 3,125.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32.40 万元，合计 52,870.19

万元；上年末有息负债中其他应付款 21,500.00 万元，长期应付款 5,477.21 万元，

长期借款 4,375.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9,509.51 万元，合计 90,8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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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本年末有息负债相比上年末下降 41.81%。 

由于公司出售光伏孙公司均发生在下半年，高息负债也是从第三季度才完全

实现重组化解，因此全年财务费用仍然较高。但公司现已彻底解决融资违约问题，

年末有息负债也大幅下降，有效缓解了偿债压力。 

因此，公司 2020 年年报及年报问询函回函称 “将缓解偿债压力，降低利息

支出”的措施是有效的。 

后续公司拟出售孙公司新余德佑 100%股权和青海锦泰全部股权，新余德佑

100%股权综合转让对价为 34,400 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720 万元，

交易对手方基于基准日审计数明确标的公司承担债务合计人民币 33,680 万元；

青海锦泰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0,159 万元。预计股权转让款收回后可进一步

改善公司资金流动性，优化资产结构。 

5.3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相关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核查相关费用的协议文件及审批程序，各方履约情况及相关债务诉讼、裁

决的进展文件。 

②调查市场中光伏行业居间费用的收费标准，评价合理性，获取公司关于居

间费用的法律意见书。 

③获取借款协议，对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及融资安排进行核查计算。 

（2）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兆新股份咨询及顾问费主要为高息债务

的化解、本期光伏孙公司股权处置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在化解债务危机过程

中引入善意债权人及短期资金借贷支出相关成本；光伏孙公司股权处置过程中，

由于电站建设和运营年限较长，部分资产存在一定损耗和缺陷，同时光伏孙公司

股权及资产处于抵押冻结状态，涉及交易方的引入和洽谈、最终达成交易、资产

的消缺等，由居间商全程服务，实现并满足交易对手方交割条件的支出。 

如公司所述，处置资产获取的资金已清偿部分有息债务，报告期末有息负债

相比期初下降 41.81%。报告期内兆新股份采取措施处理高息债务，但 2021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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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财务费用依然高企，2021 年 8 月已取得初步成效，与新的债权人达成了

清偿协议，缓解偿债压力的同时财务费用有所下降。 

6.你公司报告期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81 亿元，同比增长 97.34%，其中

应收天津泽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1.58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股权转让

款对应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付款安排及

付款进度，并说明股权投资款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股权投资款

项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将全资孙公司佛山中盛、惠州中至正、圣坤仁合、永新海鹰、河南协通

100%股权出售给天津泽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泽裕”），交易总

对价合计 91,600 万元； 

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如下： 

标的公司 
交易对价

（万元） 

付款安排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天津

泽 裕 余 额

（万元） 

支付时间 内容 
金额 

（万元） 
付款进度 

佛山中盛 10,100 

2021-08-09 
支付第一笔股

转款 
5,000 已支付 0 

2021-08-25 
支付第二笔股

转款 
4,000 已支付 0 

2021-10-25 
支付第三笔股

转款 
1,100 已支付 0 

惠州中至正 7,500 

2021-06-28 
支付第一笔股

转款 
750 已支付 0 

2021-07-14 
支付第二笔股

转款 
1,446 已支付 0 

2021-07-28 

支付第三笔股

转款及未分配

利润 

4,450 已支付 0 

2021-09-28 支付质保金 854 已支付 0 

圣坤仁合 44,500 

2021-08-11 
支付首笔协议

定金 
6,000 已支付 0 

2021-09-15 
支付第二笔款

项 
10,000 已支付 0 

2021-09-15 
支付第三笔款

项 
20,000 

已支付

12,676.81 万元 
7,323.19 

2021-10-20 支付剩余款项 8,500 未支付 8,500 

永新海鹰 12,000 

2021-08-15 
支付首笔协议

定金 
2,400 已支付 0 

2021-09-15 
支付第二笔款

项 
7,200 已支付 0 

2021-10-20 支付剩余款项 2,400 已支付 0 

河南协通 17,500 
2021-08-11 

支付首笔协议

定金 
3,500 已支付 0 

2021-09-15 支付第二笔款 10,000 已支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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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2021-10-20 支付剩余款项 4,000 已支付 0 

合  计 91,600 -- 15,823.19 

因出售的 5 个电站涉及工程消缺、土地超占、脱网事件及或有税费等历史遗

留问题，公司与天津泽裕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签署《结算协议书》，双方约定天

津泽裕从股权转让价款和标的公司应付款中预留 0.50 亿元用于解决或有税费，

预留 1.30 亿元作为公司履行电站修复保证用款及偿还部分借款，预留金额合计

1.80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泽裕已支付金额 0.22 亿元，剩余 1.58

亿元未支付；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尚有 0.73 亿元未支付；应收的股权转让款

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符合会计准则的核算要求。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投资活动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但不限于： 

①获取电站处置交易内容、内部审议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内容、交易对

手方、处置目的、交易金额、完成交割时间等相关资料； 

②对与投资活动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估及测

试； 

③核查股权转让协议、结算协议，梳理协议中涉及的款项支付、扣除的约定

和相关资料、资金收付的相关凭证，对其他应收款余额进行函证； 

④获取管理层关于应收股权转让款预期收回的声明。 

（2）核查结论 

经核查，如公司所述，2021 年 6 月及 8 月，兆新股份通过居间商引荐交易

方天津泽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并最终达成圣坤仁合等 5 家光伏孙公司的股权转

让交易。5 家光伏孙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对价 91,600 万元，5 家光伏孙公司资产

交割过程中，部分电站资产涉及工程损耗、发电中断损失和历史遗留问题，2021

年 12 月，兆新股份与天津泽裕针对上述事项协商签订结算协议，约定根据中介

机构评估及双方认可的损失金额进行结算，扣减对应款项 8,041.24 万元，同时预

留尾款 5,000 万元解决未尽事宜。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兆新股份应收天津

泽裕股权转让对价余额 1.58 亿元。上述应收股权转让款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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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范。 

7. 你公司报告期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1.06 亿元，同比增长 118.38%；短期

借款从 0 小幅增长至 89.66 万元，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0.31 亿元和 0.22 亿元，同比下降 28.57%和 96.36%；利息支出 1.14 亿元，同比

下降 22.52%。请你公司说明货币资金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存在大额受限资金，

并说明有息负债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利息支出仍保持较高水平的原因及合

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本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06 亿元，其中冻结受限金额为 27.52 万元。大幅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 12 月 17 日到电站股权转让款 1.17 亿元后未完全支出。 

有息负债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利息支出仍保持较高水平的原因详见第 5

问第（2）项。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我们复核了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对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估及测试； 

②核查以前年度受限资金的解冻情况，对银行存款期末余额进行函证，获取

银行存款余额和是否受限的审计证据； 

③核查报告期高息债务化解及有息负债偿还的相关资料； 

④获取报告期内存续的有息债务协议，按协议约定重新计算利息费用的金

额。 

（2）核查结论 

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兆新股份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增长的主

要原因为收到电站股权转让款项，期末无到期的债务偿付所致。兆新股份报告期

末子公司冻结受限账户共计 3 个，金额为 27.52 万元，不存在大额受限资金。公

司有息负债中其他应付款 45,567.04 万元，长期应付款 2,345.75 万元，长期借款

3,125.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32.40 万元，合计 52,870.19 万元，

高息负债规模仍较高，由于大部分高息债务达成清偿协议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因此公司全年利息支出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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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之盖章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